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3 年重污染天气应急

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航空港区分

局：

近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工作会议，对

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并向各省辖市（区）（含航空港

区，下同）推送了疑似未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和应急减排清单与排污许可

企业信息库信息不一致的涉气企业名单，要求加快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开展涉气企业应急减排清单补全工作。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与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快修订本级应急预案。根据国家及我省要求，各省辖市（区）

要结合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实际，抓紧修订重污染天气预案，优化调整

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标准，规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流程，细化部门职

责分工，健全联防联控机制，确保本级应急预案要素齐全、工作规范严

谨、责任分工明确、响应措施得当，切实提升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

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全面核实涉气企业名单。根据生态环境部推送的企业名单，各

省辖市（区）要以本地排污许可企业信息库为基础，借助企业季度/年



度执行报告信息、工业用电数据信息及工商注册注销信息，逐家企业进

行核实，并按要求在推送清单中填报生产状态、涉气情况、核实情况与

不涉气原因等详细信息，逐家逐条修订涉气企业信息，谁审核谁签字谁

负责，确保涉气企业信息真实准确。

三、修订补全应急减排清单。根据涉气企业信息核实情况，各省辖

市（区）要在前期清单编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涉气企业“应纳尽纳”的

原则，将包括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在内全部涉气企业和生产线

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电厂、供暖锅炉、小微涉气企业应全部纳入减排清

单，原则上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可不采取停限产措施。按照绩效

分级最新评定结果，及时更新应急减排清单中涉气企业的绩效等级，将

减排措施落实到具体生产线、生产环节、生产设施，和产排污环节，提

升重污天气应急管控实效。

四、组织填报移动源清单。按照生态环境部用车大户清单、货车白

名单修订要求，各省辖市（区）要认真组织开展用车大户清单及货车白

名单的信息填报工作。将日载货车辆进出 20辆次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港口、物流（民生保障类除外）、铁路货场、电厂、矿山（含煤矿）、

砂石骨料、施工工地等单位纳入用车大户清单管理；将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期间禁止上路或使用及因特殊原因需临时豁免的载货车辆，纳入货

车白名单管理，并按照填报要求完善清单相关信息；根据国家、我省重

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文件要求和各省辖市（区）制定的

移动源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方案，逐家完善重污染天气不同预警级别期



间运输车辆、厂内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应急减排措施，做到可操作、

可监控、可核查。

五、健全清单审核调度机制。各省辖市（区）要建立健全清单审核

调度机制，组建工作专班，指定两名科级干部（大气、移动源）作为联

络员，认真组织开展清单逐级审核，逐清单逐企业明确县级、市级审核

责任人，压实清单修订责任，严格把关清单修订质量；及时调度本辖区

清单修订进度，定期汇总上报工作情况，确保我省清单修订工作高效高

质量完成。

六、按时保质提交阶段成果。各省辖市（区）要认真组织开展应急

减排清单修订工作，分别将清单修订进度于每月 15日和 30日（格式见

附件 1）报省厅大气处，直至应急减排清单实现全覆盖；8月 25日前，

完成工作专班组建，并将专班人员信息表（格式见附件 2）报省厅大气

处备案；8月 31日前，将移动源应急管控方案报省厅移动源处审核；9

月 5日前，将生态环境部推送的企业核实情况报省厅大气处审核，同时

印发并公开年度移动源应急管控方案；9月 15日前，将完善的用车大

户清单（模板见附件 3）及货车白名单（模板见附件 4）报省厅移动源

处审核；9月 22日前，将新修订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报省厅大

气处；9月 30日前，将应急减排清单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应

急管理平台；10月 20日前，将新修订印发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省

厅大气处备案。


